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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要求宝泰隆及其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的

监管工作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公司”或“发行人”）

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达的《关于要求宝泰隆及其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2224 号）（以下

简称“《监管工作函》”），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作为

宝泰隆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现根据《监管工作函》

的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核实并回复如下： 

四、针状焦项目系你公司 IPO 募投项目，请你公司自查核实并补充披露，

该募投项目的进度是否与 IPO 招股说明书存在差异，至今未能投产的具体原因、

存在的障碍，以及你公司此前对此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履

行情况。请你公司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保荐机构查询了发行人所有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于 10 月 8 日实地查

看了 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及针状焦项目的建设现场，访谈了公司的董事

长、总裁、总工程师、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详细问询了该项目的目前建设情

况、至今未能投产的具体原因及是否存在障碍，对 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

及针状焦项目至今未能投产原因及目前是否存在障碍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项目概况及计划进度 

1、首发募投项目的概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公告的《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募投项目 30 万吨/年煤焦

油深加工工程项目，其中 5 万吨/年针状焦项目为 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项目

的子项目。募投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槽区（含焦油脱水脱渣、油品配置、酸

碱库、油库）、焦油蒸馏、洗涤脱酚和酚盐分解、工业萘蒸馏、原料预处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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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焦化、煅烧等生产装置和辅助生产设施（其中原料预处理、延迟焦化、煅烧主

要是针状焦项目的主要生产装置），购置主要生产设备 252 台套。项目主要产品

分为煤焦油加工产品和针状焦，煤焦油加工产品主要为燃料油品和工业萘，煤焦

油深加工生产过程中的煤沥青用于生产针状焦。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87,428.72

万元，建设周期规划为三年。 

2、首发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安排 

根据《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 募集资金运用”之“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具体情况”之“（一）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之“8、项目组织方

式及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周期规划为三年。为缩短建设工期，公司将全面统筹安排，交叉

作业，认真组织设计、设备采购和非标设备的制造和运输、招标，确定施工队伍，

做好施工和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项目按时竣工投产。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

署之日，本项目已处于第一阶段。 

…… 

表 13.7：项目计划进度表 

序号 时间 进度内容 

第一阶段 11 个月 编制可研报告、报告审批、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设计 

第二阶段 15 个月 基建施工、设备订货和加工、设备安装、单体试车、原料准备

第三阶段 10 个月 联运试车、生产调试、正式生产 

……” 

（二）募投项目的进度是否与 IPO 招股说明书存在差异 

首发募投项目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开工时间为 2011 年 6 月，原计划应于

2014 年 6 月项目投产；实际按照公司的公告，该项目于 2015 年 1 月项目建设完

毕并结项。工程未按照预定时间投产的主要原因如下： 

1、项目建设地黑龙江冬季严寒天气延误工程工期：发行人项目实施地点位

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黑龙江省冬季时间较长，寒冷的天气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

室外施工的进度，全年停工时间较长，造成工期延误； 

2、生产设备调试中出现各种问题，导致联体试车未正常完成：在项目工程

建设完成后，公司即开始了设备调试工作，由于 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项目还

包含了 5 万吨/年的针状焦项目，项目的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首先通过煤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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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工艺（煤焦油脱水脱渣、焦油蒸馏、馏份脱酚、酚盐分解、萘蒸馏）生产出

工业萘、燃料油、煤沥青，然后通过针状焦生产工艺（煤沥青预处理、延迟焦化、

煅烧）生产出针状焦。针状焦生产工艺比较复杂，尽管国内已有针状焦项目投产，

但工艺还需反复不断调试和优化，调试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发行人需要联

合设备厂家在原料制备、成焦工艺控制、出焦方法改进和原料煅烧方式的选择等

方面不断进行调试，才能试产出高品质合格的针状焦产品。 

公司自 2015 年初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后对项目进行了试产工作，由于多次出

现了因煤沥青堵塞引发的设备故障，导致发行人反复与设备厂商、可研设计机构、

项目负责人等进行交流、沟通，反复进行调试、维修、工艺整改等工作，造成调

试时间较长，试运行未按期正常完成，延长了项目试生产时间。 

3、主要原材料煤焦油供应不足影响试生产：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项目

的主要原材料是煤焦油，在项目试产期间，国内焦炭行业形势严峻，公司周边的

焦化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减产状态，煤焦油产量低，供应不足，对项目正常试生

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4、项目工艺改进致试产时间延缓：公司的 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的

项目可研报告最初于 2008 年出具，后在 2010 年 6 月又按照最新的市场变化进行

了修订，因该项目建设于 2015 年 1 月完成，在调试及试生产阶段，公司结合当

前行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现阶段对主要生产工艺的变化和要求，对蒸馏工艺、

延迟焦化工艺、煅烧工艺等进行了改进和调整，延缓了项目的试产时间。 

（三）目前尚未能投产的具体原因、项目目前的建设进度及是否存在障碍 

1、目前尚未能投产的具体原因 

针状焦项目为煤焦油深加工项目的子项目，其生产使用的原材料为煤沥青，

针状焦项目是否能够投产取决于煤焦油深加工项目是否能够产出合格的煤沥青。

截至目前，煤焦油深加工项目含子项目针状焦仍未投产。煤焦油深加工项目系大

型煤化工项目，工艺较为复杂，技术难度高，在项目建设完成后需要进行反复的

单体和整体调试，导致所需的调试时间较长，调试完成后还需要进行试生产直至

达到能稳定产出合格产品的状态。 

2015 年 1 月底，项目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进入调试阶段。在调试期发行

人针对该项目的生产线进行了多次设备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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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项目工艺复杂。项目工艺技术难度高，需要不断在原料制备、成焦

工艺控制、出焦方法改进和原料煅烧方式的选择等方面不断调试，调试所需的时

间较长； 

（2）项目生产线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较多。项目生产线调试出现了多种问题，

比如中温煤沥青堵塞管道和设备的问题、沥青加热炉炉管的问题、焦化塔水利除

焦的问题、针状焦回转窑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致使调试多次中断，发行人

反复与设备制造厂家、项目设计单位等进行沟通，拟定整改方案，致使相关问题

的解决时间较长，不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设备调试，导致试产无法按预定时间完

成。 

2016 年 9 月，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取得了较大进展，公司于

2016 年 9 月已经完成了技术设备问题的改造和维修，发行人在 9 月末已进行暂

估转固。 

2、项目目前的建设进度及是否存在障碍 

据本保荐机构项目组走访针状焦项目现场以及与公司董事长、总裁、公司总

工程师、董秘等相关人员访谈了解：公司 5万吨/年针状焦项目于 2017 年 7 月 3

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系统销缺，单机和联动试车；沥青预处理工段于 9 月 9

日进入调试生产，于 9 月 15 日进油调试，经过对沥青预处理工段部分问题的整

改，9 月 17 日打通流程产出精制沥青。精制沥青是延迟焦化工段的原材料，延

迟焦化工段于 9月 24 日进料调试，已打通流程，9月 28 日产出煅前针状焦。煅

前针状焦（生焦）已具备投产条件，目前已产出两塔（约 900 吨），产品主要用

于锂电池的负极材料，产品样本已经过公司内部检测合格，目前正在外部送检中；

同时，煅前针状焦（生焦）为煅烧工段中生产煅后针状焦的原材料，需要经过煅

烧工段产出煅后针状焦（熟焦）。煅后针状焦（熟焦）主要用途为生产大规格超

高功率石墨电极的原材料。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和落实煅后针状焦（熟焦）的

投产进程。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沥青预处理工段的投料生产进行的较为顺利，延迟

焦化工段尚有部分环节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煅烧工段回转窑正在预热和烘炉。

目前煅前针状焦（生焦）已出产品，其作为燃烧工段的原料，最终产出煅后针状

焦（熟焦）的时间尚不确定，公司已在积极推进和落实各项试产安排，目前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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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投产时间表，后续何时能产出煅后针状焦（熟焦）具有不确定性。 

（四）公司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履行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首发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定期报告、年度审计报告、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等公告文

件以及本次发行人针对《监管工作函》出具的自查报告。 

公司分别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IPO 项目“投产时间拟定于 2015 年 4 月”、“预

计 2016 年 9 月达到投产条件”，但因各种原因，项目未能在以上拟定时间内投产

或达到投产条件。公司当时因出于对相关规则的理解认为该事项不需要进行临时

公告而未在当时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未投产的原因及时进行公告，存在信息披露

不足的问题，公司需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披露相关法规的学习，提高信息披露的管

理水平。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针状焦项目的进度因客观原因缓于 IPO 招股说明书中项目的计划

进度，公司对 IPO 项目（含子项目针状焦项目）的建设进度基本履行了相应的

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但也存在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信

息披露学习和管理工作。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针状焦项目的沥青预处理工段的投料生产进行的

较为顺利，延迟焦化工段尚有部分环节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煅烧工段回转

窑正在预热和烘炉，目前煅前针状焦（生焦）已出产品，具备投产条件；煅前

针状焦（生焦）作为燃烧工段的原料，最终产出煅后针状焦（熟焦）的时间尚

不确定。 

（以下无正文） 

  




